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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以色列人攻陷耶利哥城時發生的事使我們在研讀聖經時會有點而不解，因為神要求以色列人滅盡耶利哥城的人「又將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驢，都用刀殺盡。」書六21。神為甚麼那樣凶殘、而妓女喇合卻又全家得救。這又引伸另一個問題，她是「說謊」隱瞞探子行踪，這麼我們又如何面對謊言呢？


是次我會先探討(為何耶利哥城的人要全被殲滅？(喇合的信心及面對的挑戰，兩者對比對我們有甚麼屬靈教導、提醒？下週會觸及「謊言」問題及今天我們怎樣面對一些特別的處境？三方面均是重要的，希望你不會單將注意力放在第三點。

一.
死抉


耶行哥城所有人均要滅絕，若我們詳細研讀聖經我們看到以色列民常被別國入侵、攻擊，而他們主動攻打別國只有兩次，首次是攻耶利哥城、另一次是大衛作王時曾攻取鄰近各國。


以色列並不是好戰的國家，神帶領他們出埃及時也特意要他們繞過非利士人的地方免他們打杖（出十三17）：若逼得不已要攻佔某城時他們也要預先宣戰「你臨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時候，先要對城裡的民宣告和睦的話。他們若以和睦的話回答你，給你開了城，城裡所有的人都要給你效勞，服事你；若不肯與你和好，反要與你打仗，你就要圍困那城。」申二十10-14，他們要盡量不用兵戎相見。


原來神給他們定規，不是將迦南地所有的民族全部殲滅，只有六個民族才被神判定「死刑」。


為甚麼他們受死抉？乃因他們本身是罪惡滔天。他們本身是凶殘成性，他們是習慣將戰敗國國民全部殺滅，一個活口也不留，甚至是虐殺他們。摩押王末沙在著名的摩押石碑驕傲地記下：「我佔領以色列的亞他錄城，將城中所有的人殺清，我後來攻佔尼布城殺盡城中七千男人，以及所有的男童、婦女、少女、婢女等」(故此神只是「以其人之道還自其人之身」。(參James Pritchard, e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 （Princeton, N.J.：Princeton U Press, 1955）P.209.


另外他們整個生活是非常腐敗，其宗教與淫亂是不能分割。根據留下的雕刻作品可知其膜拜的神祇是很淫褻，男神與女神、神與人均可隨意結合，女神像全是赤裸的，廟中有男妓、女妓與朝拜者淫交，他們認為男女交合能討其神歡喜，女子結婚前要在廟中與陌生男子交媾，象徵她將童貞獻給其神，同性戀、人獸交也很普遍 － 這也為甚麼神的律例中有清楚指示不能犯這些罪，還有還兒女經火。


神要殲滅迦南地六族乃因他們的罪惡太厲害、嚴重（利二十22-23、申十八9-12；二十18）除了要保護其他的民族不再受害外，更要使其選民不受污染。


神揀選以色列要使他們成為萬國蒙福的工具 － 乃是要透過他們去祝福別人。若他們受污染，他們便不能完成這責任。若有阻礙便需除去，而事實人受負面的影響往往比正面的影響大，及後我們見到子民真的受外族迷信的影響而離開神，「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中間娶他們的女兒為妻，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他們的兒子，並事奉他們的神。」士三5、6。因此神要他們要將這六族完全滅絕。

神要滅絕他們乃因為他們罪孽深重，神要保護其他人免其他民族受危害、道德受影響。正如一個人的身體發現有一個惡性腫瘤，便必需切除，這種手術對瘤來說是「死抉」、是殘忍，但對那個人卻是必需、是祝福。


神並不容許人把這些滅絕敵人的戰爭引作可援的先例，神賜下永遠的定例是「若有外人在你們國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負他。和你們同居的外人，你們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樣，並要愛他如己，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利十九33-34。由此可見神吩咐以色列人滅族的任務是特殊、獨立的。即侵略性的戰爭，只在指定一些時候，為某些指定目的才允許，不然的話，戰爭只是防衛性。無論甚麼情況下神絕對不鼓勵人單為戰爭而戰爭。

而神絕不是殘酷不仁，祂是給予機會的，正如約拿書記載約拿便將審判信息傳予亞述人，他們肯悔改而將其命運改寫。神已給予他們四佰多年時間悔改「到了第四代，他們必回到此地，因為亞摩利人的罪孽還沒有滿盈。」創十五16，可惜他們仍繼續的犯罪、矢志不移的犯錯，因此神無奈地要將他們滅絕。


他們豈不是不知到神的威嚴嗎？過去四十年他們聽到以色列人經歷的神蹟奇事，而他們內心均是恐懼的「我知道耶和華已經把這地賜給你們，並且因你們的緣故我們都驚慌了。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們面前心都消化了；因為我們聽見你們出埃及的時候，耶和華怎樣在你們前面使紅海的水乾了，並且你們怎樣待約但河東的兩個亞摩利王西宏和噩，將他們盡行毀滅。我們一聽見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們的緣故，並無一人有膽氣。耶和華你們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書二9下-11，他們每一個人均知道神的能力、審判將至但他們仍不悔改。正因這樣的硬心、死不悔改便成為他們的「死抉」。他們成為我們的提醒，今天我們看到不少人往往是明知故犯，明知死也義無反顧的前往，不單未信的人是如此，連信徒同樣也會如此，聖經有明確的警告：「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嘗過天恩的滋味、又於聖靈有分，並嘗過神善道的滋味、覺悟來世權能的人，若是離棄道理，就不能叫他們從新懊悔了。因為他們把神的兒子重釘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來六4-6。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原文是看見）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因為我們得知真道以後，若故意犯罪，贖罪的祭就再沒有了。落在永生神的手裡，真是可怕的！」來十25-26、31，但我們仍可以容讓自己輕率的犯錯，毫無抵抗、掙扎下便向撒旦、肉體、情慾投降，結果我們便只有面臨審判。故此我們要小心恩典終有一天會有盡頭，我們怎可以掉以輕心呢！我們需檢視今天在我們生命中我們可有甚麼未好好對付，若讓其保留下去則會有惡劣影響，我們便需好好對付。

二.
生抉

在整個耶利哥城被滅的人中惟有妓女喇合及其家人可以得救，「約書亞卻把妓女喇合與他父家，並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為他隱藏了約書亞所打發窺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書六25，她得救乃因為她的信心，她拯救了那兩個探子，她的信心來源是甚麼呢？又面對甚麼挑戰呢？


她的信心是建基於一些事實。雖然那時代的資訊並不發達，沒有電視直播，不能親眼見到神蹟的出現，特別是過紅海的事，她只是耳聞而非目睹，但卻相信這是事實，從而認識到神是 － 「耶和華你們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二11，因而依靠祂，她那單純的信心，使她因此得到神的祝福。

當她接待兩個探子，並將其隱藏，你試想想若那些搜捕者不信喇合的說話而搜屋，若搜了出來，她有甚麼後果？她定會被凌辱、殺害，而她一家同樣會遭殃，因耶利哥人是殘暴不仁的，因此這信心是要冒險的。


我們想想她其實是「出賣」自己的國家，使她的國家同胞受刑，從她的處境看她是犯上叛國罪，每一個人均需遵從她國家的律法，但喇合因為神及自己的原故而不守法。結果她會被唾棄。她是孤單的走這條路，她當時所作的決定遭其同胞所拒絕、反對，但她仍堅持，因她信心採取的行動而使其得生。


喇合 － 她是一個妓女、是出賣自己身體的人、是沒有任何地位、尊嚴的人。但因她的信心她同樣得拯救，可見神的公義、公平。今天每一個到神面前來的人只要她憑著信心，願意悔改、不論她的背境如何她同樣被神接納、被神祝福、被神使用，或許她犯的罪被人視為罪孽深重，但她真心求神拯救神一定搭救「你們的罪雖像硃紅，必變成雪白；雖紅如丹顏，必白如羊毛。」賽一18，耶利哥城是一個充滿罪惡的城市，她是這城中的妓女，可見她是罪人中的罪人，但神仍一樣拯救。藉此更可以証明神絕不是一位凶殘冷血的神，六族被滅乃因他們惡貫滿盈而已。


同樣、我們不能單憑外表作出判斷，「看死」一個人，每一個表面不錯的人也會有失落的機會。同樣每一個表面壞透的人也會有得救的機會，而生死的決定只在乎他們自己作出怎樣的抉擇而已。


因喇合的信心與行動，她的家人亦因此而幸免於難。信心的行動是會產生影響力及果效的。願我們面對重大的事時，因對神的信或許會遭到反對、排斥、孤單之苦仍站在神那方。


「她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書六25，這記載很簡單，但卻顯示他們對喇合的接納，這人盡可夫的她並不因此被排斥，反被接納。及後她嫁予猶太人，且成為耶穌基督肉身的祖先（太一5），她的名字列入主耶穌的家譜中，你說奇妙嗎？這可見每一個人均在神面前平等的。而猶太人不計前嫌而接納她真不容易。今天一些人犯錯而真誠悔改再回到我們當中我們也有一定的保留，當然我們未能完全肯定其是否真正悔改而有懷疑態度、有所保留是對的，但是若肯定是真正歸向神我們則需要有真正的接納。

三.
生死抉


今天我們藉此事可見到神是公平、公義。每一個人在神面前是平等的。我們作牧者的已按聖經的指示作出教導，神的話語亦清楚的宣告祝福與咒詛、歷史亦給我們作出印証、聖靈亦給我們不斷的指引、提醒。而生與死全由我們自己作出抉擇「看哪，我今日將生與福，死與禍，陳明在你面前。吩咐你愛耶和華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謹守他的誡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數增多，耶和華你神就必在你所要進去得為業的地上賜福與你。倘若你心裡偏離，不肯聽從，卻被勾引去敬拜事奉別神，我今日明明告訴你們，你們必要滅亡，你的日子必不長久。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申三十15-19。
歡迎肢體對牧者宣講作出回應，請電郵致：wsleungc@netvigator.com或revstephen0823@sinaman.com。
